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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為擴大本校產學合作範疇、提高產學合作成果之附加價值與擴散效果，並妥善管理產學合作、技術移轉或育成輔導之合作廠商使用本校校名暨圖記，特訂定本辦理原則。
2、 欲使用本校校名或圖記之廠商，須與本校有產學合作計畫、進駐本校創新育成中心、技術移轉或技術授權，且商譽良好者。。
3、 本校之校名或圖記得以文字、圖形、記號、顏色、聲音、立體形狀或其聯合型式所組成。
4、 凡涉及商業用途之校名使用，或足以代表本校之圖記，均須經本校「使用校名暨圖記審議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審議。
5、 本委員會之組成與職責如下：
(一)召集委員：校長或指定之代理人。
(二)其他委員成員：行政副校長、研究發展處處長、總務長、會計主任、各學院院長、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、法律專家及學研中心中心主任等數名，由校長聘任之。
(三)職責：審議本校校名或圖記使用申請案。
(四)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。
6、 使用本校校名暨圖記宜選用及禁用文字如下:
(一) 校名暨圖記使用宜選用如下：
1.美和科技大學及學校標誌（Logo）。
2.美和科技大學產學合作。
3.美和科技大學進駐廠商。
4.美和科技大學技術移轉（授權）。
5.美和科技大學輔導廠商。
6.其他與本校有實質合作關係，且無影響學校校譽之虞的文字，並經本委員會審議同意者。
(二) 校名暨圖記使用文字不得使用如下：
1.美和科技大學推薦、代言等相似同義文字。
2.美和科技大學監製、製造等相似同義文字。
3.美和科技大學品質管制、品質管理、品質保證等相似同義文字。
4.除上述文字外，任何有影響學校校譽之虞的文字。
7、 校名暨圖記使用回饋金採定期授權，簽約後10天內一次付清。廠商如欲續約，應於合約到期前3個月另簽訂合約，否則應於合約屆滿日將使用校名之相關產品全面下架。申請校名圖記項目與回饋金相關規定依申請表所示。
8、 師生創業團隊參與創業大賽之得獎產品欲使用校名圖記者，自產品出廠日開始二年內，免收回饋金；師生創業團隊參與創業大賽未獲獎之產品欲使用校名圖記者，自產品出廠日開始一年內，免收回饋金。
9、 校名暨圖記使用之回饋金收取，另由本委員會開會議決。
10、 凡欲使用本校校名或圖記者，應獲本校同意或授權。未經同意或授權而擅自使用損害本校信譽者，本校得依商標法及相關規定主張權利，禁止其使用，並依法追究民事及刑事相關責任。
11、 符合下列情事者，本校得不受理校名暨圖記使用之申請：
(1) 對於違反本使用原則並造成本校校譽受損之情節重大者，經使用校名暨圖記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，得不受理此類廠商。
(2) 廠商欲以檢測項目結果以本校校名進行各種商業活動者。
十二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中華民國法令及本校所訂其它相關規定辦理。
十三、原則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